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漳教人〔2024〕98 号 

 

 

 

各县（区）教育局，漳州开发区、常山开发区、古雷开发区、

漳州台商投资区、漳州高新区教育部门，市直中小学校： 

 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关于为中小学师生减负的决策部署

要求，根据省、市纪委监委 2024 年度“点题整治”和省教育

厅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安排，制定《漳州市教育系统整治社会

事务加重中小学师生负担问题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》。现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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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漳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 月 28 日 

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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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为中小学师生减负的

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，按照省、市纪

委监委 2024 年度“点题整治”和省教育厅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安

排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全市教育系统整治社会事务加重中小

学师生负担问题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减轻中小学教

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》（厅字

〔2019〕54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

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、《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关于

开展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专项整治工作的通

知》（中办发〔2021〕40 号）和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印发

的《福建省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》（闽委办发〔2020〕24 号）、

《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整治社会事务加重中小学师生负担问

题营造良好教育教学环境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闽教综〔2024〕8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，严格清理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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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与中小学教育教学无关事项，切实减轻中小学师生负担，进

一步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和校园氛围。 

二、整治目标 

通过系统整治，有效遏制社会事务随意进入中小学校园和

开展过程中存在形式主义等加重师生负担问题，建立健全社会

事务进校园审批报备制度和监督管理长效机制。力争到 2024 年

10 月底，市和各县（区）、开发区（投资区）建立社会事务进校

园统筹规划制度，向社会公布准入清单，清理一批与教育教学

无实质关联的任务，压减或合并一批面向中小学师生的检查、

评比、考核事项，压减合并率力争达到 30%，持续营造良好教书

育人环境，着力打造民生治理品牌。 

三、整治重点 

（一）无相应法律法规依据，未经教育部门同意进入校园，

要求中小学校和师生开展相关工作等问题。 

（二）向学校、师生、家长分派与教育教学无关任务，要

求承担与教育没有实质关联的调查测评、网络投票、普查统计、

信息填报等问题。 

（三）要求师生、家长关注微信公众号、下载安装与教育

教学无关的 APP，通过各种与课内教学无关的学习平台阅读、打

卡、答题等问题。 

（四）面向学校、师生开展的各种检查、评比、考核等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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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过多、频率过高、交叉重复、布置随意、过度留痕等问题。 

四、工作安排 

第一阶段（2024 年 4 月底前），深入开展排查，全面摸清社

会事务进校园和中小学师生非教学负担情况，摸清中小学师生

及家长非教学负担实情。 

第二阶段（2024 年 5 月底前），征求学校和家长及各相关部

门意见，审定并公布 2024 年漳州市社会事务进校园清单。制定

整治工作方案，部署开展“点题整治”工作。 

第三阶段（2024 年 6 月—8 月），深入分析问题症结，研究

对策举措，督促指导各地完善政策举措，清理精减检查、评比、

考核事项，规范教育移动应用使用管理。 

第四阶段（2024 年 9 月），结合秋季学期开学专项督导，对

各县（区）和市直中小学校开展“点题整治”工作情况进行督

查，通报存在的问题，督促各地狠抓整改。 

第五阶段（2024 年 10 月），收集各县（区）整治工作典型

案例，梳理整治做法、成效、亮点，培育打造纪委监委监督推

动下的民生治理品牌。健全完善市县（区）减轻中小学师生负

担常态化工作机制，巩固治理成果。向市纪委监委和省教育厅

总结报送“点题整治”工作情况，配合做好“点题整治”工作

社会评价、专家评价等评审评议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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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清理精减检查评比考核事项。落实《2024 年漳州市

中小学校社会事务进校园活动清单》，实行社会事务进校园审批

报备制度，严格控制总量和频次，对各类检查、评比、考核和

校园创建活动能精减的精减、能合并的合并、能取消的取消。

改进考核方式，面向中小学校和教师的考核评价要强化结果导

向，注重工作实绩，坚决克服重留痕轻实绩的形式主义做法，

不得以 QQ 群、政务 APP、微信工作群上传工作场景截图或录制

视频等方式来代替实际工作评价。 

（二）统筹规划社会事务进校园。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

调，系统梳理社会事务进校园的有关情况和政策依据，研制社

会事务进校园准入标准，形成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并向社会

公布，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管理，有效遏制社会事务随意进校

园问题。党委政府统一部署的维护稳定、扫黑除恶、防灾减灾、

安全生产、禁毒防艾等专项工作原则上每学年不超过２次，文

明、卫生、绿色、宜居、旅游等城市创优评先活动原则上每学

年不超过１次，由教育行政部门严格按要求依程序统筹安排，

其中已融入教材和日常教育教学的，不再单独安排进校园，严

防教育管理中的层层加码。 

（三）坚决杜绝强制摊派无关事务。严格限制和规范抽调

借用中小学教师行为，对于借用中小学教师参与贯彻落实党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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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重大决策部署任务的，在不影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情况下，

需经县级以上教育部门同意并报同级党委审批备案，借用期限

原则上不超过半年。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同意，不得要求中小学

师生承担与教育没有实质关联的调查测评、网络投票、普查统

计、信息填报等工作，除国家有明确规定外，不得提出参与率、

达标率等硬性要求。 

（四）规范教育移动应用使用管理。落实教育移动应用审

核备案制度，按照“谁主管谁负责、谁开发谁负责、谁选用谁

负责”的原则，建立健全教育移动应用管理责任体系。教育行

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制定教育移动应用的选用制度，严格教育移

动应用选用标准、控制数量，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负担。未经教

育行政部门、学校集体决策选用的教育移动应用，不得要求师

生、家长使用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市、县（区）两级教育系统社

会事务加重中小学师生负担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专班，统筹

协调各级专项整治行动，定期分析研判形势，通报工作进展情

况，研究解决堵点、难点问题，总结推广成功经验，以挂图作

战、销号管理的方式，狠抓任务落实，推动整治终端见效，成

果惠及师生。 

（二）摸清摸准实情。市、县（区）两级教育行政部门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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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梳理本级社会事务进校园项目频次、中小学师生非教学负

担、面向中小学开展的检查评比考核事项、教育移动应用管理

使用等情况，深入分析社会事务加重师生负担问题及其根源。

要开展专题调研，深入教学一线，深入校长、教师、学生、家

长等群体中间进行走访调研，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建议。在市教

育局网站上线《关于整治社会事务加重中小学师生负担问题营

造良好教育教学环境意见征集》，面向社会征集意见建议，增强

专项整治的针对性、靶向性。 

（三）狠抓工作落实。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行主体

责任，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清单，明确责任分工、时限要求，建

立完善工作台账和问题清单，扎实推进社会事务加重中小学师

生负担问题整治行动。要及时完善政策举措，厘清职责边界，

进一步优化对学校、干部教师考核评价工作，不得将中小学师

生完成与教育没有实质关联工作的情况与学校考核、干部教师

评优评先和绩效考核挂钩，形成长效机制。 

（四）广泛宣传引导。及时总结、宣传、推广整治行动中

的好经验好做法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坚持正确舆论导向，通

过官网、微信公众号等渠道，广泛宣传中小学教师教书育人、

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神圣使命，及时推送减负政策，

及时曝光加重中小学师生负担的典型问题，大力倡导尊师重教，

努力引导全社会进一步关心教育、关爱中小学师生，共同营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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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。 

（五）形成监督合力。坚持定期督导与长期监管相结合，

打造全流程监管闭环。把整治社会事务加重中小学师生负担工

作情况纳入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和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

牌督导的重要内容，及时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；开展社会事务

加重中小学师生负担问题日常监督检查，常态化开展明查暗访；

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，分级设立投诉举报热线和邮箱。 

投诉举报电话： 

中共漳州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：0596-2039502 

漳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：0596-2026125 

漳州市教育局：0596-7095296 

材料寄送地址： 

漳州市胜利路 118 号市教育局秘书科或人事科 

电子邮箱： 

zzjymsk@163.com（秘书科） 

zsjyjrs7095296@163.com（人事科） 

mailto:zzjymsk@163.com（秘书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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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漳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4 年 5月 28 日印发  

 


